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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地震局提出。
本文件由地震灾害预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中国地震灾害防御中心、应

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俞言祥、周本刚、潘华、张郁山、吕悦军、周庆、黎益仕、吴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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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规定:“新建、扩建、改建建设工程,应当达到抗震设防要求。”重大建

设工程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由经审定的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确定抗震设防要求,其他

一般建设工程则按照地震区划图确定抗震设防要求。随着“放管服”改革的深入,2018年5月,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国办发〔2018〕33号),提出在北京、天
津、上海等16个试点地区,推行由政府统一组织对地震安全性评价实行区域评估。2019年3月,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9〕11号),在全国全

面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将地震安全性评价纳入由政府统一组织的区域评估事项,明确了评

估工作主体、工作阶段、结果使用等内容。2019年11月,中国地震局颁布实施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

价工作大纲(试行)》(中震防函〔2019〕21号)(以下简称《工作大纲》),初步界定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

价的工作内容、方法和结果,用以引导和规范全国的业务开展。
《工作大纲》以GB17741—2005《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为参照,但其规定相对宏观。为此,部

分省(自治区、直辖市)通过地方标准或技术规范,对《工作大纲》中的部分技术要求进行细化,出现了各

地的技术要求存在一定差异的情况,由此带来了业务开展的不利影响。因此,亟待制定全国统一的区域

性地震安全性评价标准。
在本文件的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的业务特征,分析了各省(自治区、直辖

市)相关地方标准和技术规范。在总结近年来业务开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放管服”改革的不断深化以

及当前技术现状和抗震设防要求监管的实际需要,规定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的内容和方法,并对评

价结果的要求统一化、具体化。本文件的实施,将对促进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业务开展、规范评价工

作过程及结果审定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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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内容、方法和成果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开展和业务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17741 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价

GB/T18207(所有部分) 防震减灾术语

GB18306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50011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2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T50269 地基动力特性测试规范

DB/T69 活动断层探察 遥感调查

DB/T72 活动断层探察 图形符号

JGJ83 软土地区岩土工程勘察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GB17741、GB/T18207(所有部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设定场点 planningengineeringsite
目标区内采用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进行抗震设防的拟建工程场地位置。

3.2 
全新世断层 Holocenefault
全新世或距今12000a以来有活动的断层。

3.3 
晚更新世断层 latePleistocenefault
晚更新世或距今120000a以来有活动,但全新世以来不活动的断层。

3.4 
地震地表破裂带 earthquakesurfacerupturezone
发震断层错动在地表产生的破裂和变形的总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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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基本要求

4.1 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区域地震活动性与地震构造评价;

b) 近场区地震活动性与地震构造评价;

c) 目标区断层勘查与活动性鉴定;

d) 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

e) 地震动预测方程确定;

f) 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

g) 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

h) 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4.2 区域地震构造图和近场区地震构造图中使用的地震类要素、地层岩体类要素和断层类要素图形符

号应符合DB/T72的相关规定。

5 区域地震活动性与地震构造评价

5.1 区域范围确定

区域范围应不小于目标区边界外延150km。

5.2 图件要求

应按下列要求提交成果图件:

a) 比例尺不小于1∶1000000的区域地震构造图、区域破坏性地震震中分布图和区域中小地震

震中分布图;

b) 比例尺不小于1∶2500000的区域大地构造分区图和区域新构造图;

c) 图中标明目标区位置,并标注目标区图例。

5.3 地震活动性分析

5.3.1 应搜集区域内历史地震资料和仪器记录地震资料,并分析区域地震资料的完整性。

5.3.2 应编制区域破坏性地震目录,并包含下列参数和信息:

a) 发震时间;

b) 震级;

c) 震中经度与纬度;

d) 震中烈度;

e) 震源深度;

f) 震中位置参考地名;

g) 震中定位精度。

5.3.3 应编制区域破坏性地震震中分布图和区域中小地震震中分布图,并标示下列信息:

a) 地震目录的起止时间;

b) 区域内重要地震事件的震级和发震日期;

c) 浅源地震、中源地震和深源地震。

5.3.4 应从下列4个方面开展区域地震活动时空特征分析:

a) 地震活动成带、丛集、弥散、重复等空间分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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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地震震源平均深度,以及地震密集带震源深度分布;

c) 地震活动强度与频度特征;

d) 区域涉及的地震统计区地震活动与未来地震活动趋势。

5.3.5 应搜集区域及邻区的震源机制解资料,编制震源机制解分布图和现代构造应力场主应力方向分

布图,并从下列3个方面开展区域现代构造应力场特征分析:

a) 震源机制解空间分布;

b) 现代构造应力场方向、性质、分区;

c) 现代构造应力场与区域构造活动的关系。

5.3.6 应搜集对目标区有宏观影响记载或调查资料的地震的烈度等震线资料,编制区域综合等震

线图。

5.3.7 应采用地震烈度衰减关系对无目标区地震影响烈度记载的地震进行地震烈度值估算。

5.3.8 应联合区域综合等震线图和地震烈度值估算结果评价目标区地震影响特征。

5.4 地震构造评价

5.4.1 应按照下列要求开展区域地质构造分析:

a) 搜集区域内地层、岩浆岩、地质构造等资料,并评价资料的可靠性;

b) 编制区域大地构造分区图,图中包括大地构造分区、构造层、主要断层等内容;

c) 分析区域地质构造背景。

5.4.2 应按照下列要求开展区域新构造分析:

a) 搜集区域内新生代地层、岩浆岩、地貌、地质构造资料,并评价资料的可靠性;

b) 编制区域新构造图,图中包括新生代地层及新近纪以来地层等厚线,新近纪以来的火山及岩浆

岩、主要褶皱和断层、盆地和隆起,新构造分区与地震等;

c) 分析地震发生的新构造背景。

5.4.3 应按照下列要求开展区域断层活动性分析:

a) 搜集区域内的断层活动性资料,并评价资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

b) 编制区域内的主要断层活动性特征一览表,内容包括断层走向、断层带长度及其区内长度、断
层活动性分段、最新活动的性质与产状、最新活动时代及其依据、断层及其附近破坏性地震、断
层到目标区的最近距离等;

c) 对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可能产生较大影响且资料不充分的区域性断层,按6.4.3b)和

6.4.3c)的规定,对其展布和活动性开展补充调查;

d) 分析区域内的主要断层展布、最新活动时代、断层性质、运动学参数、断层活动性分段、重点地

段古地震强度及活动期次等。

5.4.4 应编制区域地震构造图,并标示下列内容:

a) 第四纪主要断层、褶皱及其活动时代;

b) 断层性质与产状;

c) 断层活动性分段;

d) 地震地表破裂带;

e) 新近纪以来的地层;

f) 新近纪或第四纪以来的地层等厚线;

g) 第四纪盆地及其性质;

h) 第四纪岩浆岩、火山及其时代;

i) 破坏性地震震中及重要地震的震级与发震时间;

j) 区域主压应力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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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当新近纪以来的地层分布难以反映构造信息时,在图中增加中生代以来的地层,以确保区域地

震构造图能够更完整地反映褶皱等构造信息。

5.4.5 应按照下列要求进行区域地震构造特征分析:

a) 分析地质构造、新构造、地球物理场、深部构造、断层活动等与区域强震活动的关系,评价区域

地震构造背景;

b) 分析区域内典型地震的构造特征,评价不同震级档地震的构造条件;

c) 给出区域内主要发震构造及其最大潜在地震震级,给出发震构造特征一览表。

6 近场区地震活动性与地震构造评价

6.1 近场区范围确定

近场区范围应不小于目标区边界外延25km。

6.2 图件要求

应按下列要求提交成果图件:

a) 比例尺不小于1∶250000的近场区地质构造图、近场区地震构造图、近场区地震震中分布图、
主要断层活动性鉴定实际材料图和近场区遥感影像解译线性构造分布图;

b) 图件标明目标区边界,并标注图例;

c) 比例尺不小于1∶50的探槽剖面图;

d) 比例尺不小于1∶1000的地质、地貌平面图和剖面图。

6.3 地震活动性评价

6.3.1 应对参数有疑问且可能影响近场区潜在震源区划分的地震事件进行核查。

6.3.2 应编制近场区地震目录,并据此编制近场区地震震中分布图。

6.3.3 应从下列3个方面开展近场区地震活动时空特征分析:

a) 地震活动强度、频度水平;

b) 地震活动密集、弥散等空间分布;

c) 震源深度分布。

6.4 地震构造评价

6.4.1 应按照下列要求开展近场区地质构造特征分析:

a) 搜集近场区地质构造资料,并论证近场区地质构造展布与发育特征;

b) 编制近场区地质构造图和穿经目标区的近场区地质构造剖面图,并在近场区地质构造图中标

示地层与岩浆岩、断层与褶皱等内容。

6.4.2 应按照下列要求对近场区进行遥感影像解译:

a) 搜集分辨率优于5m的遥感影像资料;

b) 对照DB/T69规定的解译要素影像特征进行构造解译;

c) 编制近场区遥感影像解译线性构造分布图。

6.4.3 应按照下列要求对近场区主要断层进行活动性鉴定:

a) 根据已有地质构造、遥感影像解译与核实资料,对长度达10km以上断层开展活动性鉴定,鉴
定内容包括活动时代、性质、位移、分段等断层活动性特征;

b) 对基岩区或浅覆盖区断层,采用露头追索、微地貌测绘、槽探、年代测定等方法进行调查,每条

断层或每个断层段有不少于2个能够确定其活动性的地质观测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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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对覆盖区隐伏断层,当已有资料不能确定已知主要断层的活动时代时,选用地球物理勘探、钻
孔联合地质剖面探测和年代测定等方法进行勘查,每条断层或每个断层段有不少于2条能够

确定其活动性的地球物理勘探剖面或钻孔联合地质剖面;

d) 调查活动褶皱的最新变形时代与特征;

e) 搜集地壳形变等资料,并分析断层现今活动特征;

f) 对于引用的断层、褶皱活动性鉴定资料,分析论证其可靠性,对影响鉴定结果的不可靠资料开

展现场工作核实;

g) 编制近场区主要断层活动性鉴定实际材料图,并在图中标示观测点、地质剖面、探槽、地球物理

勘探测线、钻孔联合地质剖面、年代测定样品等实际材料的平面位置,标示的实际材料包括开

展的调查材料和搜集的可靠材料;

h) 按5.4.3b)的规定编制近场区断层活动性特征一览表。

6.4.4 应编制近场区地震构造图,并标示下列内容:

a) 第四纪主要断层、褶皱及其活动时代;

b) 断层性质与产状;

c) 地震地表破裂带;

d) 第四系各统的地层分布;

e) 第四系厚度;

f) 第四纪盆地及其性质;

g) 第四纪岩浆岩、火山及其时代;

h) 破坏性地震震中和主要地震的震级与发震时间。

6.4.5 应按照下列内容综合分析近场区地震构造特征:

a) 新构造活动背景与第四纪构造活动特征;

b) 地震活动与构造活动的关系;

c) 发震构造的最大潜在地震、地震复发间隔等特征。

7 目标区断层勘查与活动性鉴定

7.1 目标区范围确定

目标区应取开展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工作并采用区域性地震安全性评价结果进行建设工程抗震

设防的范围。

7.2 图件要求

应按下列要求提交成果图件:

a) 比例尺不小于1∶50000的目标区断层活动性分布图和目标区断层活动性鉴定实际材料图;

b) 比例尺不小于1∶10000的活动断层带状分布图;

c) 图件标明目标区边界,并标注图例。

7.3 断层控制性勘查

7.3.1 断层控制性勘查范围应不小于目标区及其外延500m,当目标区附近1000m范围内可能有指

向目标区的断层时,范围应扩大至包括该断层相关的段落。

7.3.2 应根据目标区地质地貌特征,区分下列情况针对性地确定断层控制性勘查方法:

a) 对位于基岩区或浅覆盖区的目标区,建议采用路线地质地貌调查方法;

b) 对位于第四系覆盖区的目标区,建议采用浅层地震勘探方法,或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多种地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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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勘探方法联合探测。

7.3.3 采用路线地质地貌调查方法勘查,应布设不少于4条呈井字形穿经勘查范围的调查路线;采用

浅层地震勘探方法勘查,测线宜在勘查范围内沿垂直主要构造方向不少于2条、平行主要构造方向不少

于1条布设。

7.4 断层活动性鉴定

7.4.1 对发现的第四纪以来可能有活动的断层,应按照下列要求开展断层活动性鉴定:

a) 对基岩区或浅覆盖区断层,采用露头追索、微地貌测量、槽探、年代测定等方法进行调查;

b) 对覆盖区隐伏断层,采用钻孔地质联合剖面、年代测定等方法进行勘查;

c) 每条断层设置不少于2个能够反映断层活动性可靠地质证据的观测点。

7.4.2 目标区存在活动断层或活动褶皱时,应按照下列要求开展断层或褶皱活动性特征调查:

a) 查明活动断层的位置与展布、活动时代、性质、产状、位移量与速率;

b) 查明活动褶皱的位置与展布、活动时代;

c) 活动断层、褶皱陡坎的定位精度不小于比例尺1∶10000的要求;

d) 编制活动断层带状分布图,编图范围涵盖活动断层的迹线、活动褶皱的变形边界线两侧外延各

500m的范围,图中标示活动断层地表迹线、隐伏活动断层上断点地表垂直投影线、活动断层

性质与产状、活动褶皱的地层分布与产状、活动褶皱陡坎地表迹线、分统表示的第四纪地层等。

7.4.3 应按6.4.3g)的规定编制目标区断层活动性鉴定实际材料图。

7.4.4 应编制目标区断层活动性分布图,并标示下列内容:

a) 全新世断层、晚更新世断层、早中更新世断层和前第四纪断层位置,表示为地表迹线或隐伏断

层上断点地表垂直投影线;

b) 断层性质与产状;

c) 全新世褶皱、晚更新世褶皱,及其褶皱地层的产状;

d) 全新世地层、晚更新世地层、早中更新世地层、第四纪火山岩、归并表示的前第四纪地层和岩

浆岩。

7.4.5 应编制目标区断层活动性特征一览表,内容包括断层目标区内长度、最新活动的性质与产状、最
新活动时代及其依据、断层带宽度等。

8 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测

8.1 工程地质资料调查

8.1.1 应搜集目标区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场地土类型、建筑场地类别

等已有工程地质资料,以及地震液化、软土震陷、地表破裂、崩塌与滑坡等地震地质灾害资料。

8.1.2 应调查地震造成的目标区及其附近地震液化、软土震陷、地表破裂、崩塌与滑坡等地震地质灾害

情况。

8.2 控制性钻孔勘查

8.2.1 应按照下列要求开展目标区地震工程控制性钻孔钻探。

a) 采用适应黏性土、粉土、砂土、碎石土、岩石等地层的回转岩土芯(或无岩土芯)钻探法。

b) 严格控制非连续取芯钻进的回次进尺,岩土分层深度的测量精度优于±5cm。

c) 岩土芯采取率,对完整和较完整岩体不低于80%,较破碎和破碎岩体不低于65%;对需重点查

明的部位(滑动带、软弱夹层等),采用双层岩土芯管连续取芯。

d) 客观、及时地按钻进回次逐段填写野外记录,严禁事后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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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钻探成果用钻孔野外柱状图或分层记录表示,要求全孔芯样编录;岩土芯样实物保存一定期

限,并对岩土芯拍摄彩色照片后纳入成果资料进行保存,要求随深度的岩芯照片图与地质柱状

图并列对应。

8.2.2 应按照下列要求布设控制性钻孔:

a) 根据已有的工程地质资料,分析目标区浅部土层结构特征,结合目标区建设工程的功能布局规

划,综合布置控制性钻孔;

b) 目标区内已规划的重要建(构)筑物建设工程场地至少布置1个控制性钻孔;

c) 对于浅部土层结构复杂地段,加密钻孔进行控制;

d) 当目标区每一地块的覆盖层厚度均不小于50m时,控制性钻孔间距不大于700m,且目标区

任一设定场点200m范围内布设至少1个控制性钻孔,或700m范围内布设不少于2个控制

性钻孔;其他情况,则控制性钻孔间距不大于500m,且目标区任一设定场点200m范围内布

设至少1个控制性钻孔,或500m范围内布设不少于2个控制性钻孔;

e) 每个地块布设不少于2个控制性钻孔。

8.2.3 按下列要求确定控制性钻孔的钻探深度:

a) 当控制性钻孔场地为GB18306规定的I0 类或I1 类场地时,可不实施钻探,并将该场地作为目

标区地震危险性计算的控制点;

b) 钻入基岩厚度不小于3m,或达到岩土层剪切波速不小于500m/s处,且其下不存在更低波速

岩土层,可终孔;

c) 当控制性钻探深度超过100m,岩土层剪切波速仍小于500m/s,并且100m以下岩土层的剪

切波速值可通过经验模型确定时,可终孔;但目标区以及相距5km以上的目标区地块至少要

有一个控制性钻孔的深度达到岩土层剪切波速不小于500m/s处,或不小于150m。

8.2.4 应按下列要求编制成果图件:

a) 钻孔分布图,包含所有控制性钻孔和搜集钻孔,并标注钻孔编号、以米(m)为单位的孔口标高、
以米(m)为单位的终孔深度以及已规划建(构)筑物布置等信息,比例尺选1∶25000~
1∶10000;

b) 钻孔柱状图,标注层序号、层底埋深、层厚、土类名称与土质描述、岩土层形成时代与成因、标准

贯入击数、地下水位等信息,比例尺选1∶1000~1∶100;

c) 特定方向的控制性综合工程地质剖面图,标注层序号、以米(m)为单位的层底埋深、以米(m)
为单位的层厚、土类名称与土质描述等信息,比例尺选1∶10000~1∶1000。

注:特定方向一般指垂直于目标区土层变化方向、或者选择目标区内两个相互垂直的方向。

8.3 控制性钻孔测试

8.3.1 应按下列要求采集目标区岩土试样:

a) 采集不扰动岩土试样,能够进行土类定名,及含水量、密度、强度、固结试验;

b) 采集试样的钻孔数量不少于控制性钻孔总数的三分之一且不少于2个,对特殊地层具有控制

作用,同时兼顾空间均衡分布;

c) 对自然分层中主要岩土层采集岩土试样:当间隔分布的同类岩土层间距超过5m时,则分别

采集试样;

d) 每百米进尺采集的试样数量不少于3个,或每平方千米范围内采集的试样数量不少于6个;

e) 对于难以获取原状土样的土类,则采集扰动土样。

8.3.2 应按下列要求开展钻孔岩土试样物理性能指标原位测试:

a) 按GB50021给出的土的物理性质试验要求,测试天然含水量、比重、天然密度、干密度等物理

性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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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当存在可液化土层(饱和砂土或粉土)时,按GB50021相关测试要求,测试标准贯入锤击数、
黏粒含量等指标,并测量地下水位、可液化土层厚度等,调查目标区地下水历史最高水位或近

3a~5a的最高水位。

8.3.3 应按下列要求开展钻孔分层岩土剪切波速的原位测量。

a) 测量时井液稠度适中。

b) 采用单孔法或跨孔法测量钻孔岩土层剪切波速。

c) 采用单孔法测量波速时,使用地面激振或孔内激振;使用地面激振时,将三分量检波器固定在

孔内预定深度处,并紧贴孔壁;使用悬浮式孔内激振时,上下拾振器能够记录到完整的剪切波。

d) 采用跨孔法测量波速时,由1个振源孔和2个测试孔组成,布置在一条直线上;测量过程保持

激振点和接收点位于同一水平面;当测量深度大于15m时,同步测量激振孔和测试孔的倾斜

度和倾斜方位,测点间距取1m。

e) 测量不同深度岩土剪切波速,测量深度间距不大于1m,并在地层分层界面附近加密测点。

f) 在波速测量成果的波形记录上能够识别出剪切波速初至时间。

g) 给出沿钻孔深度波速分布列表或图,内容包括土层类别、层厚度、深度、波速随深度的变化曲

线等。

8.3.4 应按照GB18306场地类别划分的规定,确定钻孔土层等效剪切波速和覆盖层厚度值,判别钻孔

的场地类别。

8.4 场地岩土动力性质试验

8.4.1 应按照GB/T50269的规定对目标区岩土试样开展动三轴或共振柱试验,测定剪切模量比与剪

应变关系、阻尼比与剪应变关系。

8.4.2 应按照下列要求编制岩土试样的试验成果报告:

a) 介绍试验方法和使用的仪器;

b) 给出岩土试样列表,内容包括岩土试样编号、深度、试样类型(原状、扰动)、土类名称、试验围

压、固结比等;

c) 编制标准剪应变系列(5×10-6、1×10-5、5×10-5、1×10-4、5×10-4、1×10-3、5×10-3、1×
10-2)对应的剪切模量比、阻尼比列表;

d) 绘制剪切模量比与剪应变、阻尼比与剪应变关系曲线图,内容包括实测试验结果、拟合曲线等。

8.5 目标区三维地层结构模型建立

8.5.1 应按照下列要求建立目标区地层结构模型:

a) 综合目标区工程物探资料、工程地质勘查资料和钻孔测试、土样试验结果;

b) 按照空间间隔节点数据,建立目标区三维地层结构模型,内容包括基岩埋深、土层的主要分层

与厚度、土层岩性、密度、剪切波速值等;

c) 模型平面控制节点间距不大于700m,竖向控制节点间距不大于5m;

d) 给出不同方位的地层结构模型的切面图,比例尺选1∶10000~1∶1000,并分析典型剪切波

速的土层埋深和对地震反应有敏感影响的土层厚度。

8.5.2 应编制目标区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基础图件,包括基岩埋深等深线图或剪切波速度500m/s的深

度等值线图、等效剪切波速分布图、场地类别分布图;图件比例尺应选1∶25000~1∶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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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地震动预测方程确定

9.1 地震动预测方程表达

9.1.1 可采用数学函数式或表格形式表达地震动预测方程。

9.1.2 地震动预测方程应反映高频地震动的震级和距离饱和特性。

9.1.3 地震动预测方程的反应谱周期应满足工程需求且不小于6s;周期点在对数坐标下应近似均匀

分布且数量不少于20个。

9.1.4 地震动时程的强度包络函数应表现上升、平稳和下降3个阶段的特征。

9.2 基岩地震动预测方程建立

9.2.1 在强震动观测数据数量能够满足统计分析建立地震动预测方程的地区,应采用由统计方法建立

的地震动预测方程。

9.2.2 在强震动观测数据数量不能满足统计分析建立地震动预测方程的地区,可采用类比性方法建立

地震动预测方程。

9.2.3 应论证地震动预测方程的适用性。

10 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

10.1 潜在震源模型建立

10.1.1 应基于地震区、地震带划分,并考虑地震活动性参数统计的需要,划分地震统计区。

10.1.2 应在地震统计区内划分背景地震活动潜在震源区(背景源),需综合考虑新构造活动分区、第四

纪构造活动形式及强度分区、中小地震活动强度与频度分区等方面的依据,并考虑边界位置不确定性。

10.1.3 应在背景地震活动潜在震源区内划分构造潜在震源区,需综合考虑历史地震与现代地震活动

特征、断层分段与断层活动特征、地球物理场特征与深部构造、大地测量与现代地壳变形特征等方面的

依据,并考虑边界位置不确定性。

10.1.4 应结合近场区地震活动性和地震构造调查与评价结果,分析论证近场区涉及的潜在震源区划

分与边界确定的合理性。

10.2 地震活动性参数确定

10.2.1 地震活动性参数,应包括下列两级参数。

a) 地震统计区地震活动性参数:

1) 震级上限Muz;

2) 震级下限M0;

3) 震级-频度关系系数b;

4) M0级以上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b) 潜在震源区地震活动性参数:

1) 震级上限Mu;

2) 各震级档空间分布函数fi,mj。

10.2.2 应按下列要求确定地震统计区地震活动性参数:

a) 依据区内最大地震震级与地震构造条件,判定地震统计区震级上限Muz;

b) 依据区域地震活动水平及产生破坏性影响的地震震源深度特征,判定地震统计区震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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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M0;

c) 分析区内未来百年地震活动趋势,判别地震统计区未来地震活动水平;

d) 分析区内不同震级地震资料可信时段,计算各震级段地震年平均发生率,并拟合震级—频度关

系系数b,确定M0级以上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e) 分析地震资料、拟合方法等方面认知不确定性对b 值与M0级以上地震年平均发生率的影

响,综合确定地震统计区b值与M0级以上地震年平均发生率。

10.2.3 应按下列要求确定潜在震源区地震活动性参数:

a) 依据背景地震活动水平和地震构造背景,确定背景地震活动潜在震源区震级上限Mu;
b) 依据地质构造条件以及地震活动特征,确定构造潜在震源区震级上限Mu;

c) 依据潜在震源区内构造规模、活动性、大震复发特征等地震构造条件和各震级地震活动水

平,综合评定不同震级档地震在各潜在震源区内发生可能性,确定空间分布函数fi,mj;

d) 依据潜在震源区共轭破裂方向及破裂方向统计特征,确定其方向性函数。

10.3 地震危险性计算

10.3.1 应按下列要求计算目标区内各控制点多概率水准基岩地震动参数:

a) 计算控制点间距不大于700m,并将各控制性钻孔位置设置为控制点;

b) 概率水准包括50年超越概率63%、10%、2%和100年超越概率63%、10%、2%,以及区内已

明确规划的建设工程抗震设防标准相应的超越概率水准;

c) 地震动参数包括基岩峰值加速度与加速度反应谱(临界阻尼比为5%,反应谱周期不小于6s)。

10.3.2 应以图和表格的形式,给出代表性控制点基岩峰值加速度超越概率曲线和不同超越概率基岩

加速度反应谱。

10.3.3 应编制目标区控制点基岩峰值加速度分布图,并分析基岩峰值加速度的空间变化特征。

10.3.4 应以图或表格的形式给出对目标区代表性控制点基岩峰值加速度,以及加速度反应谱0.2s、

1.0s周期谱值起主要作用的各潜在震源区的贡献率,并评价结果的合理性。

11 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

11.1 场地地震反应分析模型建立

11.1.1 应根据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查结果,建立控制性钻孔场地地震反应分析模型。当地表、土
层界面及基岩面均较平坦时,可采用一维土层地震反应分析模型。

11.1.2 在选用二维或三维土层地震反应分析模型时,应考虑边界效应。

11.1.3 应根据实际情况,从下列三者中择一作为场地土层地震反应分析的地震输入界面:

a) 钻探确定的基岩面;

b) 钻探确定的剪切波速不小于500m/s的岩土层顶面;

c) 钻探深度超过100m时,由其他方法确定的剪切波速不小于500m/s的岩土层顶面。

11.1.4 应根据场地地震工程地质条件勘查结果,确定分层土层厚度、密度、波速及土动力特性等参

数,并满足下列要求:

a) 深度超过100m且岩土层剪切波速仍小于500m/s而终孔的钻孔,采用本地或工程地质条件

相类似的其他地区的波速值随土类与埋深变化的经验统计关系式,并与目标区深度达到岩土

层剪切波速不小于500m/s的控制性钻孔进行对比,综合确定深度超过100m的岩土层剪切

波速值;

b) 对于扰动土样的测试结果或者引用的测试结果,论证其合理性。

11.1.5 应建立目标区场地地震反应分析模型数据库。
01

DB/T100—2024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



11.2 输入地震动时程确定

11.2.1 应针对每个控制性钻孔,以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得到的基岩地震动反应谱为目标反应谱合成

自由基岩地震动时程。

11.2.2 每条目标反应谱应合成不少于10组自由基岩地震动时程,且不同地震动样本之间的相关系数

应不大于0.16。

11.2.3 应按照下列要求合成自由基岩面地震动时程:

a) 考虑目标反应谱控制地震特征和场地条件特征,采用人工合成方法或选择强震动观测记录确

定初始地震动时程;

b) 按表1确定目标反应谱控制点的频率值,在控制点处合成地震动的反应谱与目标反应谱相对

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5%;

c) 合成地震动的速度和位移时程无基线漂移;

d) 时程的离散时间步长不大于0.02s,总持时不小于目标反应谱最长周期的5倍。

表1 目标反应谱控制点频率间隔

单位为赫兹

频率范围 频率间隔

<0.2 0.02

[0.2,3.0) 0.10

[3.0,3.6) 0.15

[3.6,5.0) 0.20

[5.0,8.0) 0.25

[8.0,15.0) 0.50

[15.0,18.0) 1.00

[18.0,22.0] 2.00

>22.0 3.00

11.2.4 应按自由基岩地震动时程的50%确定输入地震动时程幅值。

11.2.5 应建立目标区自由基岩场地地震动时程数据库。

11.3 场地地震反应分析

11.3.1 采用等效线性法进行场地地震反应分析时,一维模型土层厚度应在所考虑的地震波最短波长

的1/20~1/5范围内取值,且不大于5m。输入地震动时程的尾部应补充零点,且零点数不低于时程离

散点数的1/2。

11.3.2 当场地类别符合GB18306规定的Ⅳ类场地或者覆盖层厚度超过100m,且输入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大于0.1gn 时,宜使用适用于大变形分析的场地地震反应计算方法(例如,时域非线性方法)进行计

算;同时,宜考虑土性参数与分析结果的不确定性。

11.3.3 当采用有限元法进行二维或三维场地地震反应分析时,有限元网格在波传播方向的尺寸应不

大于相应地震波最短波长的1/12~1/8。

11.3.4 当采用有限差分进行二维或三维场地地震反应分析时,有限差分网格在波传播方向的尺寸应

不大于相应地震波最短波长的1/10~1/6。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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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控制点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

11.4.1 应按公式(1)的量值关系确定场地地震动参数。

Sa T( )=

1+1.5
T
T1

æ

è
ç

ö

ø
÷Amax   T≤0.1

2.5Amax 0.1<T≤Tg

2.5Amax
Tg

T
æ

è
ç

ö

ø
÷

0.9

T>Tg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1)

  式中:

Sa T( )———场地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单位为标准重力加速度(gn);

T ———周期,单位为秒(s);

Amax ———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单位为标准重力加速度(gn);

Tg ———场地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单位为秒(s);

T1 ———场地地震动加速度反应谱平台段起点周期,T1=0.1s。

11.4.2 基岩场地地震动参数应根据地震危险性概率分析结果确定,土层场地地震动参数应根据场地

地震反应分析结果确定。

11.4.3 采用竖向与水平向地震动比值来确定场地竖向地震动时,其比值应不小于65%。当近场区潜

在震源区对目标区50年超越概率10%的基岩地震动峰值加速度贡献率最大时,比值应取为1。

11.4.4 应建立目标区地表场地地震动参数数据库,内容包括各控制点多概率水准水平向地震动峰值

加速度和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

11.4.5 应编制目标区多概率水准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和加速度反应谱特征周期分布图。

11.5 设定场点场地地震动参数确定

应根据场地工程地质条件和目标区地表地震动参数数据库综合确定设定场点场地地震动参数,并
满足下列要求:

a) 确定设定场点场地类别;

b) 按照GB18306关于场地地震动参数调整和多遇、基本、罕遇地震动参数确定的规定,根据场

地类别以50年超越概率63%、10%、2%的地震动参数值作为区划图地震动参数;

c) 依据工程结构所需的概率水准,选择距离设定场点700m范围内的控制点结果综合确定场地

地震动参数;

d) 设定场点200m范围内有控制点时,对于50年超越概率63%、10%、2%,取控制点地震动参

数和区划图地震动参数之间的高值作为该场点相应超越概率的场地地震动参数,对于其他超

越概率,取控制点地震动参数之间的高值作为该场点相应超越概率的场地地震动参数;

e) 设定场点200m范围内没有控制点时,对于50年超越概率63%、10%、2%,取设定场点700m
范围内的多个控制点地震动参数和区划图地震动参数之间的高值作为该场点相应超越概率的

场地地震动参数,对于其他超越概率,取设定场点700m范围内的多个控制点地震动参数之

间的高值作为该场点相应超越概率的场地地震动参数。

12 地震地质灾害评价

12.1 断层错动评价

12.1.1 根据7.3.1确定的勘查范围内有活动断层通过时,应评价活动断层的潜在地震地表破裂带的范

围大小,编制活动断层潜在地震地表破裂带边界分布图;图件比例尺应不小于1∶10000。

12.1.2 应评估活动断层的最大断错位移量,可采用同震位移或经验统计关系等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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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根据7.3.1确定的勘查范围内发育活动褶皱时,应确定活动褶皱类型,评价其潜在褶皱变形影

响带范围,确定褶皱陡坎、褶皱调节断层等褶皱相关构造的发育位置,编制褶皱相关构造及褶皱变形影

响带分布图,比例尺应不小于1∶10000。

12.2 地震液化判别

12.2.1 应针对11.4确定的不同超越概率地震动,初步评价目标区场地地基土地震液化。
12.2.2 应在工程地质资料调查(见8.1)的基础上,分析目标区地形、地貌、地层、地下水等与液化有关

的场地条件,并结合目标区附近历史地震液化资料,分析场地地基土地震液化的可能性。

12.2.3 控制性钻孔场地存在可地震液化土层且具备地震液化可能性时,应依照GB50011的规定进行

地震液化判别。

12.2.4 当需要对地下20m(不含20m)下方更深部可液化土层进行地震液化判别时,可采用标准贯入

试验判别法。当实测标准贯入击数N 不大于液化标准贯入击数临界值Ncr时,判为液化。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击数临界值Ncr按公式(2)计算。

Ncr=β0
58Amax

Amax+0.4
1-0.02dw( ) 0.27+

ds

ds+6.2
æ

è
ç

ö

ø
÷· 3

ρc
………………(2)

  式中:
Ncr ———液化判别标准贯入击数临界值;
Amax———场地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单位为标准重力加速度(gn);
ds ———可液化土层标准贯入点深度,单位为米(m);
dw ———地下水位深度,单位为米(m);

ρc ———黏粒含量百分率,小于3或为砂土时取3;

β0 ———调整系数,依场地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Tg根据表2确定。

表2 调整系数β0的取值

场地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Tg

s
调整系数β0

<0.40 0.85

0.40~0.45 1.00

>0.45 1.10

12.2.5 应编制目标区不同超越概率地震动作用下的地震液化等级分布图。

12.3 软土震陷判别

12.3.1 应针对11.4确定的不同超越概率地震动,初步评价目标区软土震陷。
12.3.2 应依据工程地质资料调查(见8.1)获得的历史地震软土震陷资料,分析目标区软土震陷分布与

特征。

12.3.3 对于含有较厚淤泥、淤泥质土、冲填土、杂填土或其他高压缩性软土覆盖层的钻孔,应基于勘查

得到的软土层等效剪切波速等资料,按照JGJ83中关于软土震陷判别条件的规定进行工程场地软土震

陷判别。

12.3.4 应编制目标区不同超越概率地震动作用下的软土震陷等级分布图。

12.4 地震崩塌与滑坡评价

12.4.1 应对目标区边界外延一定范围开展坡体调查,一般地区外延500m,高山、丘陵地区外延至1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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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范围。
坡体调查应符合下列要求:

a) 通过实地调查与高精度数字高程模型(DEM)数据,获取坡体调查范围内主要坡体的坡度、坡
高、坡向等地形地貌信息;

b) 通过现场岩土体特征调查,结合地质图,获取目标区及邻区各个坡体岩性、完整性、风化程度、
岩土体内部结构等基本特征参数。

12.4.2 应按公式(3)计算地震崩塌滑坡危险性指数 H。

H =Ss×Sp×Sr …………………………(3)

  式中:

Ss———坡体坡度危险度因子,见12.4.3;

Sp———地震动危险度因子,见12.4.4;

Sr———坡体性状危险度因子,见12.4.5。

12.4.3 应根据坡体斜坡角度大小,按表3确定坡体坡度危险度因子Ss。

表3 坡体坡度危险度因子Ss取值

滑坡坡度 崩塌坡度 Ss

<21° <41° 1

21°~40° 41°~60° 2

>40° >60° 3

12.4.4 应根据10.3确定的各控制点不同超越概率基岩峰值加速度的最大值,按表4确定该超越概率

地震作用下的坡体地震动危险度因子Sp。

表4 地震动危险度因子Sp 取值

地震动峰值加速度

gn
Sp

<0.04 1

0.04~0.19 2

>0.19 3

12.4.5 应按表5确定坡体性状危险度因子Sr,其中坡体质地划分为土质坡体和岩质坡体,岩体完整程

度和岩石风化程度可按GB50021判定。

表5 坡体性状危险度因子Sr 取值

坡体性状 Sr

岩体完整或较完整,结构基本未变,岩石未风化或微风化;或斜坡内主要结构面倾向与坡向相反 1

岩体较破碎,结构部分破坏,岩石中等风化;或斜坡内主要结构面倾向与坡向斜交 2

岩体破碎或极破碎,结构大部分破坏或基本破坏,岩石强风化或全风化;或斜坡内主要结构面倾向与坡

向大致相同、并存在软弱地层

土质坡体;或有崩塌滑坡发育现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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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 应根据不同超越概率基岩场地地震动作用下地震崩塌滑坡危险性指数 H,按表6确定各坡体

地震崩塌、滑坡危险程度。

表6 坡体地震崩塌、滑坡危险程度

地震崩塌滑坡危险性指数 H 崩塌、滑坡危险程度

1~4 低

6~12 中

18~27 高

12.4.7 应针对坡体所在位置多概率地震动,分别评价给出目标区及邻区各个坡体地震崩塌、滑坡危

险性。

12.4.8 应编制目标区及邻区不同超越概率地震动作用下的崩塌、滑坡危险性分区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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